
 

附件 2： 

市级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落实 
延伸绩效管理考核评分依据 

 

2014 年市级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落实延伸绩效管理指标体系

共设立一级指标 4 项，二级指标 13 项，主要评估制度建设、重

点工作、执行实施、实施效果等内容，同时设置附加分、扣分项

及一票否决。结合二级指标，制定具体考核评分依据如下： 

1.汇编全市资金管理、投诉处理、信息公开、绩效管理、补

贴系统、补贴经销商、责任追究等方面管理制度的得 7分；全面

印发管理制度汇编的得 3分。 

考核评分依据：2012-2013 年度延伸绩效管理已对制度建设

作出了要求，本次继续对相关制度制定和印发情况进行回头看。

以上制度指的是广义的制度，评分的依据是市级农机部门是否对

资金管理、投诉处理、信息公开、绩效管理、补贴系统、补贴经

销商、责任追究等方面进行了规定，规定的形式包括印发管理办

法、通知、工作流程等，都可以认定是建立了制度，但不能以年

度实施方案等综合性文件代替管理制度。 

全面印发管理制度汇编，指的是要将以上制度汇编成册并印

发到所有县级农机购置补贴实施单位，通过市级农机购置补贴信

息公开专栏公开的视同全面印发管理制度汇编。 



2.按规定及时报送农机购置补贴信息的得 4分；按规定做好

市级农机购置补贴信息公开专栏维护工作的得 4分；县级农机购

置补贴信息公开专栏全部建设到位的得 7分。 

考核评分依据：按规定及时报送农机购置补贴信息，指的是

市级农机部门按要求及时向省局提交农机购置补贴信息简报，在

山东农机化网站上公布本市、县农机购置补贴相关信息，简报要

每周一期，否则相应扣分。 

按规定做好市级农机购置补贴信息公开专栏维护工作，指的

是市级农机购置补贴信息公开专栏的规范性和公开内容完整性。

省局将定期开展抽查，抽查中不符合要求的每项扣 0.5 分。 

县级农机购置补贴信息公开专栏全部建设到位，指的是全市

所有县级农机部门都在当地政府、农业等综合网站设置农机专

栏，或在农机化专属网站上设置县级补贴专栏。市级自评过程中，

按全市县级补贴专栏建立的比例相应得分，并列出未建立补贴专

栏县的名单。 

3.制定印发全市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方案并层层签订工

作责任书的得 3分，深入开展全市农机购置补贴反腐倡廉警示教

育活动的得 5分。 

考核评分依据：制定印发全市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方案，

指的是市级农机部门按照《农业部关于加快推进农机购置补贴廉

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的意见》（农机发[2011]4 号）和《省农机

局关于加强农机购置补贴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的通知》（鲁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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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计字〔2011〕23 号）的要求，科学编制全市廉政风险防控机

制建设方案。编制的方案可以用于指导近几年的廉政风险防控机

制建设，不必每年都编制新的方案，但要符合实际并满足工作需

要。 

层层签订工作责任书，指的是市、县、乡（镇）级农机部门

都要签订补贴责任状，要确保每个农机购置补贴实施单位都签订

工作责任书。未全部签订工作责任书的，此项不得分。 

深入开展全市农机购置补贴反腐倡廉警示教育活动，指的是

市级农机部门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农机购置补贴反腐倡廉警示教

育活动，主要负责同志每年至少做一次农机购置补贴反腐倡廉警

示教育报告，市县两级参与农机购置补贴工作的人员每年至少参

加一次农机购置补贴反腐倡廉警示教育活动。 

4.突出补贴重点，减少补贴品目或选择薄弱环节机具品目在

市域内满足所有农民申购需求的得 4分。 

考核评分依据：市级实施方案中 2014 年补贴机具品目总数

少于 2013 年，或明确提出选择薄弱环节机具品目在市域内满足

所有农民申购需求，以上两项只要满足其中一项即可。 

5.市级农机部门及时有效组织调查处理群众投诉并上报的

得 5分。 

考核评分依据：一是群众直接向市级农机部门投诉，由接受

投诉的部门按规定处理，向投诉人反馈处理情况，由负责同志审

核同意处理结果并存档备查；二是上级农机部门转办的群众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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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由市级农机部门按规定调查处理，向投诉人反馈处理情况，

由负责同志审核同意处理结果并存档备查，同时将有关情况及时

报送上级农机部门。 

6.按规定全面落实《全国农机购置补贴管理软件系统管理规

程》的得 2分，管理软件系统中完整录入补贴数据信息的得 3分，

管理软件系统中的补贴数据信息准确无误、安全保存的得 3分。 

考核评分依据：按规定全面落实《全国农机购置补贴管理软

件系统管理规程》，指的是各市按《全国农机购置补贴管理软件

系统管理规程》相关规定执行的得 2分，未按规定执行的每次扣

0.5 分，扣完为止。 

管理软件系统中完整录入补贴数据信息，指的是当年所有补

贴信息应于次年 1月底前整理完成，确保准确无误。 

管理软件系统中的补贴数据信息准确无误、安全保存，指的

是指的是补贴农户信息录入准确无误，补贴数据安全导出，定期

备份，确保 5年内能随时查阅。 

7.市级安排资金保障全市必要工作经费的得 3分，其中，安

排市本级的得 2分，安排市级以下的得 1分。 

考核评分依据：市财政安排了农机购置补贴工作经费，该工

作经费用于市本级的得 2分，安排市级以下的再得 1分。 

8.制定监督检查方案的得 2分；年度内至少组织开展两次以

上大范围监督检查的得 4分，缺少 1次扣 2分；对补贴机具按规

定比例组织核查的得 4分，否则相应扣分，扣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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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评分依据：制定监督检查方案指的是市级农机部门要根

据省局年度监督检查方案，结合本市实际制定年度监督检查方

案，并按照相关要求执行。 

年度内至少组织开展两次以上大范围监督检查指的是当年

市级农机部门要集中组织开展两次监督检查，监督检查的范围要

覆盖到三分之二的县（市、区）或三分之一的乡镇。 

按规定比例组织核查指的是年度内市级农机部门通过实地

检查、电话抽查等方式对补贴机具进行核查，核查比例不低于

10%或 600 台补贴额在 5000 元以上的农机具。 

9. 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绩效管理并延伸到县加 3 分；形成

全市县级打分汇总表的加2分，形成全市综合评价报告的加2分。 

考核评分依据：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绩效管理并延伸到县加

3分，市级自评过程中，按全市开展延伸绩效管理县的比例相应

得分，并列出未开展延伸绩效管理县的名单；形成全市县级打分

汇总表的加 2分，县级打分表应包含所有农机购置补贴实施县，

未包含全部实施县的不得分；形成全市综合评价报告的加 2分。 

10. 全市农机购置补贴中央财政资金实施结算进度满分 12

分，其中，实施进度 4分，结算进度 8分；在省局规定时间内完

成得满分，延迟一天扣 1分，扣完为止。 

考核评分依据：全市农机购置补贴中央财政资金实施结算进

度,指的是省局对各市实施结算进度每半月统计一次，通过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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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网站对外公布，通过全年实施情况计算得分。 

11 月 30 日作为补贴资金落实和结算进度的考核日，全市补

贴资金落实比例 98%以上的得 4 分，全年补贴资金结算 98%以上

的得 8分，否则按相应比例得分；结算比例低于 75%的，年度绩

效考核不得评为优秀。 

11. 市级农机部门按要求上报材料的得 3分，报送不及时或

上报内容与省局规定明显不符的，每发生一项扣 0.2 分，扣完为

止。 

考核评分依据：按要求上报材料，指的是按照省局有关要求

上报材料，有关要求主要包括在《年度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工

作方案》和其他正式文件。 

报送不及时或上报内容与省局规定明显不符，指的是报送材

料的时间未达到要求，特别是报送材料中存在与省局有关规定相

违背的情况。 

12.完成省局下达的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预期目标的得10

分。 

考核评分依据：各市当年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高于上年水

平的，得 10 分。 

13. 结合本地实际创造性开展补贴工作，得到领导肯定的或

补贴政策实施成效显著并在省级以上媒体宣传报道的得 5分。。 

考核评分依据：按照部、省的倡导，结合本地实际创造性开

展补贴工作，得到领导肯定的或补贴政策实施成效显著并在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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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媒体宣传报道的，指的是各市结合实际就补贴实施出台创新

性工作措施，取得明显成效，并得到本级党委、政府领导及省部

级以上领导的肯定性批示，或在正式印发的领导讲话、文件、内

参中给予肯定的，或在省级以上媒体进行肯定性报道的，视肯定

情况得分。 

14. 经省局在延伸绩效考核中发现市级有弄虚作假行为的，

一次扣 20 分。 

考核评分依据：市级农机部门报送的延伸绩效管理自评报

告，应对照延伸绩效管理指标体系的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逐项说

明评分依据，评分依据应实事求是。在省局延伸绩效管理评估小

组资料审查和实地考核过程中，如发现市级农机部门报送的自评

报告与实际情况不符，并经评估小组认定属于弄虚作假行为的，

一次扣 20 分。 

15.经公安、检察、纪检监察、审计、财政监督机构等查处

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并造成恶劣影响的，实行一票否决，总体

评分为零。 

考核评分依据：经公安、检察、纪检监察、审计、财政监督

机构等查处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且未采取有效措施实行正面

引导，并经评估小组认定对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和农机化发展

造成恶劣影响的实行一票否决，总体评分为零，次年不得评为优

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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